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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(104RM01944_1_2917510640461.pdf)

主旨：有關立法院於104年5月29日修正通過審計法第36條一案，

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條文修正內容，主要係公務審計會計報告送審時，除

審計機關通知檢送原始憑證外，原始憑證原則免送審。考

量未來各機關原始憑證改以不送審（就地審計）為原則，

憑證之保存空間請各機關預為因應；至「連同相關資訊檔

案」等事宜，本總處將配合審計部後續規劃情形再行研議

。

二、檢附立法院公報第47期院會紀錄一份（節錄）。

正本：各一級會計機構

副本：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室(含附件) 2015-06-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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